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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教学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:0574-88221233

  软件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申请操作指南

答辩材料所需论文模板、申请报告和其他各类表格等均可在：软件学院网站>>教学管理>>表格下载>>论文表格 栏目内下载。

一、学位论文答辩申请

	1、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，成绩合格，达到学校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的规定，经导师同意方可进入论文答辩申请；

2、以学生身份登录到：http://grs.zju.edu.cn（点击研究生管理系统登录），进入“培养”模块-“培养过程”，填妥“读书报告”、“开题报告”栏目中的各项内容；（2026年6月15日前完成，教学办6月16日前审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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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论文预审、提交预审记录表： 

1、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内由导师负责开展预审；
2、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预审申请时，应向导师提交《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硕士学位论文预审记录表》、论文和查重报告（查重率：5%以下），具体请查看《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硕士学位论文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。论文预审不通过的，学位论文不予送审，终止本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。

3、预审通过后研究生登录系统进入“培养”模块-“培养过程”，录入“预答辩”（预审）信息后联系导师填写预审意见“通过”或“同意通过预审”，并将纸质版《论文预审记录表》（预审组长及导师签字）交到软件学院行政楼9#201室 朱老师处（6月26日前）。



	学位申请和提交评阅论文：

 1、预审通过的研究生请于7月2日之前提交由导师签字的《答辩申请报告》到软件学院行政楼9#201室 朱老师处；登陆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—学位—上报信息—填写论文题目、研究方向、论文摘要、论文的自我评述等相关信息—提交送审稿，并联系导师给予确认（特别注意：1、请交定稿论文，该论文用于评阅；2、提交的论文经导师确认后不能更改；3、要求提交隐名论文，请隐去论文封面及致谢中作者和导师姓名；4、研究方向填写时，可参考招生时的二级学科名填写。若为跨学科、自设学科论文或不清楚具体研究方向时，请学生与导师商量后填写。研究方向必须使用中文填写，字数最好控制在5个字以内，若有多个研究方向请用英文分号（“;”）隔开，最多不要超过三个研究方向，总字数最好控制在8字以内。
2、填写 “学位”模块中的“上报信息录入”（涉及学位申请，非常重要！请务必填写完整准确，不可留白；姓名拼音请按系统提示的标准格式填写，核对出生年月日是否正确，用于打印学位证书，请务必正确）。

特别提醒：

1.学位论文全部送教育部平台评审，请务必在7月2日前将学位论文上传浙大研究生管理系统，完成导师确认，逾期将视作2026年12月毕业处理。

2.研究生管理系统嵌入了查重模块，可以查三次，对提交的学位论文查重和在系统中记录查重结果。若涉嫌学术不端者，将终止本期学位申请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软件学院教学办学位申请资格审查：（7月3日前）
 1、审核在学期间的成绩、学分、专业实践、科研成果；

 2、对于论文预审通过的研究生，教学办根据系统导师确认及答辩申请报告审核学位申请信息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论文评阅：
	1、学位论文全部送教育部学位中心平台进行评审，具体评审办法请查看《浙江大学软件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暂行办法（2023年12月修订版）》（遇有政策调整，按新规定执行）；
2、评阅工作计划在2026年8月21日结束；

3、请按照评阅专家给出的意见进行修改，填写《针对评阅意见的修改说明表》，导师签字审核后方可进行答辩。
4、研究生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自己的评阅结果(教学办计划在8月25日公布拟答辩名单)，如果评阅结果为“通过”，请尽早准备提交答辩材料。



三、答辩前提交以下材料：
	研究生根据教学办公布的答辩名单，于9月2日前提交以下答辩材料（注：教学办将统一组织论文答辩）
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打印“硕士学位申请书”2份（双面打印，导师签字，）、“浙江大学研究生答辩记录表”1份（双面打印）；

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1份（学院网站表格下载区中下载，填妥基本信息，论文题目栏以下留白）

答辩PPT电子版自备（请用office2007版编辑存储文件，陈述时间约10分钟左右）

以上纸质材料9月2日前交到软件学院行政楼9#201室，确需要邮寄的，请采用服务良好的快递公司（如：顺丰普快），邮寄地址：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学府路5号浙江大学软件学院行政楼9#201室，朱老师收，邮编：315048，电话：0574-88221233。快递材料务必于9月2日前寄到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特别注意：装订好的7本学位论文（导师签字后的《针对评阅意见的修改说明表》复印7份（原件留存答辩后上交），每本论文各夹一份），请研究生在答辩现场自行发给各位专家、老师。

提示：1、建议双面打印；2、论文装订需要较长时间，请务必在答辩前装订好。



四、论文答辩：

	答辩时间：初定9月5日~9月6日，地点：软件学院宁波校区（工设另行安排）
答辩当日公布答辩委员会信息后，请研究生进入系统，在论文答辩准备信息录入功能录入答辩专家组成员、学位论文答辩时间、答辩地点等信息



五、答辩决议输入：

	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，由答辩记录员录入答辩决议。



六、答辩结束材料提交：
	答辩结束后，将以下答辩材料提交学院教学办：（1-6项在9月10日前提交，交材料地点：软件学院行政楼9#201室）
学位申请书2份（一式二份，双面打印）（严格按要求填妥内容，贴好照片、左边用订书机上下2颗装订好，申请书中“基层党组织对申请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等的评语”由本班党支书填写，可直接打印，不用签名）；

答辩记录1份（必须手抄）；

独创性声明原件1份（本人及导师签名，另外1份原件装订入论文）；
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1份；（本人及导师签名）；
答辩评语原稿1份（有主席签字的扫描版添加到电子版终稿论文的末尾）；

针对评阅意见的修改说明表（导师签名）；



七、继续关注【论文管理】板块的通知，在答辩结果得到学科审核通过后做好终稿论文上传和离校工作。

	在学科审核后，研究生登陆管理信息系统—我的学位申请—信息录入—论文上传中上传论文终稿（有主席签字的答辩评语扫描版添加到终稿论文的末尾；论文扉页填写答辩委员会成员信息,评阅人填写“隐名评阅”；独创性声明和扉页须有导师和作者本人签名），并联系导师给予确认；
办理电子离校（导师确认一项请通过浙大办公网http://zupo.zju.edu.cn/ 中“浙大通行证登录”点击完成）；

关于领取毕业证、学位证请关注学院网站首页“通知公告”中的离校通知。办理离校须上交纸质论文1本(论文扉页及独创性声明须有导师和作者本人签名)。


关于答辩材料的几项说明：
1、所有答辩材料均打印（以上有说明的除外），签名处须用钢笔填写。

2、论文：论文（除论文初稿）采用胶装，封面用白色铜版纸，并要有书脊； 
有关规定重申：

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，经本人申请和答辩委员会同意，可在3年内修改论文，重新申请答辩一次。重新答辩仍未通过者，取消其硕士学位申请资格。

涉密论文要在答辩前提出申请，并办理好有关手续。涉密论文申请可上“研究生院主页”下载如有不明之处，请与教学办联系（0574-88221233）

附件一
浙江大学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报告
	申请人姓名
	
	学号
	
	入学年月
	
	学科专业
	

	学位论文题目
	
	预计答辩日期
	

	课程学习成绩
	学位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	学位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硕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成果的发表或获奖情况（选填主要成果）

	序号
	作者署名、题目、发表刊物、时间、起讫页码及刊物级别等
	对应学位论文章节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导师意见：

上表内容是否真实：是(      )，否(     )；是否同意答辩：是(     )，否(     )。

指导教师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、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研究生教育科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⒈论文/奖励级别：论文级别按A类、B类、一级或SCI、EI、SSCI、AHCI等填写。
⒉作者署名：作者超过2人时，只须填写研究生本人署名，并在括号中注明序号。
	申请回避的论文评阅人姓名
	职称
	是否博士生导师
	所在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拟聘请答辩委员会

委员姓名
	职称
	是否博士生导师
	所在单位(通讯地址)

	主席：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答辩记录人：
	
	
	

	学部学位委员会或学院领导意见：
学部委员会主任或分管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备注：


科研成果审核：


审核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（审核原件，提交科研成果认定结果及相关材料）； 


科研成果认定通过后登陆系统进入“科研”模块，填写科研信息，由相应负责人进行审核。


6月16日前完成，科研成果审核通过后进入论文预审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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